2018年度石狮市新市民及民办高校人才
积分服务受理时间公告
根据石狮市新市民积分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石狮市2018年度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及新闻行业人才积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狮积分办〔2018〕1号）精神，经研究决定，我市将开展2018年新市民及民办高校人才入住、入学、入保等服务项目申报工作。现将2018年度石狮市新市民及民办高校人才积分服务项目及受理时间公告如下：
一、申报时间
2018年5月4日8:30至2018年6月30日17:30。
二、申报地点
在设立企业积分管理帐号的企业就业的新市民及我市三所民办高校人才，可由企业或高校操作员通过“石狮市新市民及民办高校人积分服务网上申报系统”（网址：http://120.43.209.198:9022/）申请积分服务项目。新市民向居住证登记地或户口所在镇（街道）新市民服务窗口申请。
三、申报材料
1.提交材料：申请人本人一寸免冠彩照、身份证、居住证（石
狮市公安局核发且在有效期内，2014年5月12日之后户口迁入石狮的无需提供居住证；港澳台人员提供《台港澳人员就业证》；户口簿、劳动合同或营业执照，其他评分材料详见附件。
2.咨询电话：石狮市新市民积分服务中心0595-68897897、0595-68897779。
附件：1. 2018年度石狮市新市民及民办高校人才积分服务项目受理时间
2. 2018年度石狮市新市民积分管理计分标准及材料（A、B类）
3.2018年度石狮市民办高校人才积分管理计分标准及
材料（C类）
4．2018年度新市民及民办高校人才积分管理扣分标准
石狮市新市民积分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5月2日
附件1：

2018年度石狮市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

及新闻行业人才积分服务项目、指标额及受理时间
	项目
	总指标额
	A类
	B类
	C类
	D类
	受理

开始时间
	受理

截止时间

	积分
入学
	幼儿园
	105
	43
	41
	16
	5
	
	2018年

5月31日
17:30

	
	小学
	310
	135
	145
	20
	10
	
	

	
	初中
	130
	60
	60
	5
	5
	
	

	积分
入住
	购房补助
	360
	300
	50
	10
	2018年
5月4日8:30（D类受理开始时间待定）
	2018年
6月30日
17:30


	
	公租房
	36
	36
	0
	0
	
	

	积分入医
	不限
	不限
	无
	无
	
	

	积分入保
	6500
	6500
	无
	无
	
	

	积分培训
	1020
	950
	50
	20
	
	

	积分创业
	50
	
	
	无
	无
	
	

	积分挂职
	30
	无
	无
	30
	无
	
	

	积分科研项目补助
	20
	无
	无
	20
	无
	
	

	积分荣誉
	100
	
	
	无
	无
	
	


备注：A类为企业经营管理服务人才、经商投资创业等积分人员， B类为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基层岗位、一线实际操作工作等积分人员，C类为民办高校人才，D类为新闻行业人才。A、B类人员可申请项目为：积分入住、积分入学、积分入医、积分入保、积分培训、积分创业、积分荣誉；C类人员可申请项目为：积分入住、积分入学、积分培训、积分挂职、积分科研项目补助；D类人员可申请项目为：积分入住、积分入学、积分培训。
附件2：
2018年度石狮市新市民积分管理计分标准及材料（A、B类）

	内容
	序号
	指标
	指标内容及分值
	所需材料

	基础指标
	1
	文化程度
	A类：大专（高职）30分；本科40分；硕士研究生60分；博士研究生100分。
	学历证书

	
	
	
	B类：高中（中专）积20分；大专（高职）积40分；本科及以上积60分。
	学历证书

	
	2
	技能水平
	国家职业资格五级积20分,四级积30分,三级积40分,二级积60分,一级积80分；初级职称积20分，中级职称积40分，高级职称积80分。
	职业资格证书；专业技术职称资格证书原件（建议提供评审表或评审文件)

	
	3
	急需紧缺人才、工种
	符合本市年度急需紧缺引进人才或工种目录积50分。
	本市急需紧缺引进人才（提供学历证书）或工种证明（提供职业资格证书）

	
	4
	社会保险
	在本市参加社会保险五个险种，每个险种每累计缴满12个月积5分，封顶250分。
	无（勾选五险）

	
	5
	工作居住
	在我市居住或工作未满1年不得分，在我市居住或工作1年积10分，2-5年积30分，6-10年积80分，10年以上积100分。加入积分管理系统每满一年积20分。实施积分管理办法后，户口迁入我市，积50分。
	居住年限：居住证

工作年限：劳动合同或营业执照及其他佐证材料

	加分指标
	6
	专利发明
	A类：获外观设计专利每项积10分，获实用新型专利每项积20分，获发明专利每项积100分。
	专利证书第一页

	
	
	
	B类：获外观设计专利每项积10分；实用新型专利每项积20分；获发明专利每项积100分。入选“6.18”职工创新成果展，每个项目积10分；参与技术创新活动，每项积5分，封顶50分。
	专利证书第一页；入选“6.18”职工创新成果展出项目证明；参与技术创新活动证明

	
	7
	社会服务
	在本市参加无偿献血，每捐献300毫升，积10分，封顶100分；在本市参加志愿者(义工)等社会服务每满10小时积2分，封顶200分。
	献血证明（本市）；市委文明办出示的证明（志愿云系统记录的志愿服务活动时间、活动内容、服务时数）

	
	8
	就业带动
	（B类）夫妻双方都在本市就业积50分。每带动一名直系亲属本市就业积10分。
	结婚证或户口本、夫妻双方居住证、配偶劳动合同；户口簿、直系亲属居住证、直系亲属劳动合同

	
	9
	表彰奖励
	获得县级表彰每次积50分；地级每次积70分；国家、省部级每次积100分。
	表彰奖励记录证明(授予表彰、嘉奖、授予)

	
	10
	纳税情况
	（A类）近5年，在本市累计缴纳个人所得税每满1000元积5分，封顶200分。
	个税证明

	扣分指标
	11
	行政违规
	近5个年度，违反交通法规等违法违规按驾驶证扣分分值6倍扣分，其他交通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等的每次扣3分，无证、酒驾每次扣100分，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每次扣30分。近5个年度，违反城市管理、交通运输、税收、市场监管等各种行政管理的，受到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等程度较重的每次最高扣100分。近5个年度有犯罪行为的对象不纳入积分管理。
	无


备注：本次积分分值计算截止至2018年3月31日

附件3:
2018年度石狮市民办高校人才积分管理计分标准及材料（C类）

	内容
	序号
	指标
	指标内容及分值
	评分材料

	基础指标
	1
	学历类型
	全日制专科（高职）学历积30分；全日制本科学历积50分；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积80分；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积100分；非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积150分；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历积200分，取单项最高分。
	学历证书、

学历验证报告

	
	2
	教师系列
职称类型
	初级职称积20分，中级职称积50分，副高级职称积100分,正高级职称积200分，取单项最高分。
	教师职称类型证书

	
	3
	“双师型”
技艺水平
	民办高校人才在获得教师系列职称外同时取得另一实践类职称或职业技能的，中级职称或国家职业资格二级证书（技师）的积30分，副高级职称或国家职业资格一级证书（高级技师）的积50分，正高级职称积100分，取单项最高分。
	“双师型”职称证书

	
	
	
	
	“双师型”技能证书

	
	4
	工作年限
	在我市民办高校工作每满一年积10分，封顶200分。
	工作年限证明

	加分指标
	5
	急需紧缺专业
	申请人的毕业院校属于“211工程”的积20分，属于“985工程”的积30分，取最高分。当年引进高校人才符合当年度本校急需紧缺专业人才目录的积50分。
	学历证书

	
	
	
	
	学历证书

	
	6
	专利发明
	获外观设计专利每项积10分、获实用新型专利每项积20分；获发明专利每项积100分。
	专利证书（第一页）、居民身份证

	
	7
	科研项目
	获县级科技部门科技项目立项的每项积50分，获地市级科技部门科技项目立项的每项积100分，获省级科技部门科技项目立项的每项积150分，获国家级科技部门科技项目立项的每项积200分，项目负责人积满分，其他参与成员积分50%。
	各级科技部门科技项目立项文件及合同书

	
	
	
	获县级社科类科研项目立项的每项积50分，获地市级社科类科研项目立项的每项积100分，获省级社科类科研项目立项的每项积150分，获国家级社科类科研项目立项的每项积200分，项目负责人积满分，其他参与成员积分50%。
	各级社科类科研项目立项文件及合同书

	
	8
	论文发表
	论文被SCI、EI收录的每篇积50分，在CSSCI、CSCD刊发的每篇积30分，在国内核心期刊刊发的每篇积10分。出版专著每篇50分。
	论文发表证明

	
	9
	表彰奖励
	获得县级表彰每次积50分；地级每次积70分；省部级每次积100分；国家级每次积200分。
	表彰奖励记录证明

	
	10
	社会保险
	在本市参加社会保险五个险种，每个险种每累计缴满12个月积5分，封顶200分。
	无（勾选五险）

	
	11
	社会服务
	在本市参加无偿献血，每捐献300毫升，积10分，封顶100分；在本市参加志愿者(义工)等社会服务每满10小时积2分，封顶200分。
	献血证明（本市）

	
	
	
	
	市委文明办出示的证明（志愿云系统记录的志愿服务活动时间、活动内容、服务时数）

	扣分指标
	12
	行政违规
	近5个年度，违反交通法规等违法违规按驾驶证扣分分值6倍扣分，其他交通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等的每次扣3分，无证、酒驾每次扣100分，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每次扣30分。近5个年度，违反城市管理、交通运输、税收、市场监管等各种行政管理的，受到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等程度较重的每次最高扣100分。近5个年度有犯罪行为的对象不纳入积分管理。
	无


备注：本次积分分值计算截止至2018年3月31日

附件4：
2018年度石狮市新市民及民办高校人才积分管理扣分标准
	行政管理部门名称
	违反行政管理事项扣分标准

	市公安局
	近5个年度，违反交通法规等违法违规按驾驶证扣分分值6倍扣分，其他交通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等的每次扣3分，无证、酒驾每次扣100分，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每次扣30分。近5个年度有犯罪行为的对象不纳入积分管理。

	市城市管理局
	乱张贴、占道经营、违章设置广告牌、违章占道堆放等违反市容管理条例程度较轻的每次扣10-30分；运输造成泄漏、遗撒、建筑施工噪声污染等程度中等的每次扣30-50分；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等程度较重的每次最高扣100分。

	市交通和城市建设局
	违反交通运输法律法规等违法违规程度较轻的每次扣10-30分；违法违规程度中等的每次扣30-50分。

	市国税局
	违反税收接受简易处罚等违法违规程度较轻的每次扣10-30分；违反税收接受一般处罚的每次扣30-50分，违法犯罪的不纳入积分管理系统。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程度轻的每次扣10-30分；
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程度一般的每次扣30-60分；
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程度较重的每次最高扣60-100分。（新市民工商登记为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全额计分，登记为公司或其他市场主体的按投资份额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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